非正常户公告

（内）（呼金）税 非告 〔2026〕3号
根据《税务登记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下列纳税人被认定为非正常户，其税务登记证件、发票领购簿和发票暂停使用。
特此公告。

                                    税务机关（签章）
                               二〇二六年四月一日

非正常户纳税人

	序号
	纳税人识别号
	纳税人名称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业主）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业主）身份证件种类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业主）身份证件号码
	生产经营地址
	非正常户认定日期
	预计公告日期

	1
	91150105MA7YP4GE4W
	内蒙古铭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赵四娃
	居民身份证
	152624********181X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彩虹城一期7号楼3层311室
	2026/3/1
	2026/4/1

	2
	91155105MA0RTYKQ2T
	内蒙古对对虎食品有限公司
	徐文龙
	居民身份证
	230119********293X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昭乌达路街道金地江山风华一期商业街S4-106号
	2026/3/1
	2026/4/1

	3
	91150105MAEGT90349
	内蒙古霁元科技有限公司
	李浩培
	居民身份证
	152629********1597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昭乌达路街道世纪东街富城大厦ABC座A座1309室
	2026/3/1
	2026/4/1

	4
	91150105MADW2K3A6Y
	内蒙古环润娱乐有限公司
	赵雅昕
	居民身份证
	152529********2714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金桥开发区惠民街馨康花园b座5单元1904
	2026/3/1
	2026/4/1

	5
	91150100MA0QJWUB2M
	内蒙古旗首汽贸有限公司
	李学东
	居民身份证
	150125********1214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金桥开发区怡和家园小区1号楼东单元2楼东户
	2026/3/1
	2026/4/1


